附件1

对外贸易项目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企业（单位）申请材料符合《申报通知》的要求和条件。现郑重声明如下：

1.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   页；

2.申请人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；

3.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

4.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

5.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检查；

6.网络申报项目资料、数据与上报的纸质材料完全一致；

7.此次申请项目未从其他渠道获得中央、省级财政资金支持；

8.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未列入财政专项资金信用负面清单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。

上述承诺如有不实或违规现象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企业(盖章)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2

河南省2025年上半年支持外贸中小企业

开拓市场项目资金申报材料

	项目类型：
	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/产品认证等

	项目名称：
	****展会/***认证

	申报单位：
	

	所属地区：
	河南省**市**县（区）

	联 系 人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
	申报时间：
	**年**月**日


附件3

对外贸易项目资金汇总表

	单位：
	
	
	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申请支持金额（元）
	拟支持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
注:1.本表由各县（区）商务、财政部门填写；

2.项目类别按申报通知规定名称填写或直接从下拉框中选择。

附件4

河南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
管理承诺书（市县版）

（适用于各县区商务、财政主管部门）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

承诺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
承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承诺原则：

1、为加强我省商务促进资金项目管理，制定此承诺书；

2、此承诺实行终身责任制，承诺书签订单位须遵守承诺，保证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；

3、承诺书与商务促进资金项目一一对应，承诺书一式两份，随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市商务局一份，承诺单位留存一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承诺

	项目基本情况说明（包含项目个数、金额等）：


	结合职能，郑重承诺：

1、在我单位本职范围内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文件要求审核项目材料；

2、审核过程中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不存在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、泄露项目信息情况；

3、不收受项目申报单位及个人的现金、储值卡券和其他礼物，不参加可能影响项目审核公正的活动；

4、保证通过审核的项目材料符合支持范围且材料完整、真实、有效，并跟踪落实项目资金绩效考评情况；

5、经我单位上报的项目均未获得过其他财政资金支持；

6、不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，愿意接受相关党纪、政纪监督检查。

	承诺单位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5

	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市场项目资金申报联系人

	序号
	县区
	联系人
	固定电话
	备注

	1
	新安县
	刘亦婉
	67238172
	

	2
	宜阳县
	柳江春
	68935990
	

	3
	伊川县
	范伊丹
	69353508
	

	4
	汝阳县
	马新跃
	68212495
	

	5
	洛宁县
	刘鹏涛
	66261900
	

	6
	嵩  县
	田海洋
	66311807
	

	7
	栾川县
	崔如斌
	66685889 66869098
	

	8
	涧西区
	赵月樵
	64823158
	

	9
	西工区
	王昙静
	63892573
	

	10
	老城区
	武帅华
	65250218
	

	11
	瀍河区
	张璐瑶
	63957787
	

	12
	洛龙区
	闫  歌
	65156088
	

	13
	偃师区
	李  玲
	63088785
	

	14
	孟津区
	史克正
	65131558
	

	15
	高新区
	石嘉欣
	64902742
	

	16
	伊滨区
	吴艳阳
	61277269
	


